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工作报告 

二零一二年度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规的规定，

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了监督的职责，确保股东大会决议的贯彻

落实，维护了股东的合法权益，完成了《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赋予的任务，对

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1、 报告期内监事会的会议情况和决议内容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公司召开监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二零

一一年年度报告。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公司召开监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二零

一二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公司召开监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二零

一二年中期报告。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公司召开监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二零

一二年第三季度报告。 

2、 报告期内监事会的工作情况 

在本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忠实履行了监督职能，对公司的财务、董事会执

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管理层的经营决策、公司的依法运作、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行为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监督和检查，公 

司监事会认为： 

(1)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二零一二年度的经营活动中不存在违反《公司

法》、《公司章程》、财务会计制度及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二零一二年度行使职责时，能忠于职

守、守法经营、规范管理、开拓创新、尊重和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违

反《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3)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该报告认为本公司的财务

报表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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